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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及各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 

84 年 5 月 17 日台總局總字第 84102649 號函訂定 

90 年 3 月 21 日台總局總字第 90101821 號函修正 

100 年 10 月 3 日台總政總字第 1006002466 號函修正 

102 年 4 月 26 日台關政綜字第 1026002639 號函修正 

110 年 2 月 9 日台關政綜字第 1106003342 號函修正 

一、為加強為民服務、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，特訂定本作業規定。  

二、本規定所稱人民陳情案件，係指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

法令之查詢、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，以書面或

言詞所提出之具體陳情。  

三、人民陳情案件，由關務署或各關收文單位收文後，以陳情案件類

別登錄公文管理系統，以利電腦列管追蹤。 

各單位如發現其類別非屬人民陳情案件，應由文書單位或單位

收發人員修正為應屬之公文類別。 

四、人民以報刊啟事方式陳情者，由秘書單位剪報視同陳情案件，按

前點規定辦理。 

五、陳情人以書面(含電子郵件及傳真)陳情時，應載明具體陳訴事

項、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。陳情人以言詞為之時，受理單位應

作成紀錄，載明陳述事項、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，並向陳情人

朗讀或使閱覽，請其簽名或蓋章確認後，據以辦理。  

關務署或各關得利用公共設施設置協談室或其他指定地點，聆

聽陳訴、解答民眾施政問題，或辦理首長與民有約活動。  

本規定所稱聯絡方式包括電話、住址、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位址

等。  

六、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原則：  

(一) 案件之處理應本合法、合理、迅速、確實辦結原則，審慎

處理。   

(二) 認為有理由者，應採適當之措施；認為無理由者，應通知

陳情人，並說明其意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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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答復時應針對案情內容，敘明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依據，

文詞力求簡明、肯定、親切、易懂。  

(四) 視案情需要，得約請陳情人面談、舉行聽證或派員實地查

證，以協助解決。  

(五) 人民對依法得提起訴願、訴訟、請求國家賠償或其他法定

程序之事項提出陳情時，應告知陳情人，或逕移送主管機

關並副知陳情人。  

(六) 有保密之必要者，應不予公開。  

七、陳情案件非屬關務署或各關權責者，應逕移主管機關處理，並函

知陳情人。  

八、人民之陳情符合訴願法第八十條第一項：「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

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，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，原行政

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。」之規定者，

應依上開規定予以適當處理。  

九、人民陳情案件，以隨到隨辦為原則。一般案件應於七個工作日內

處結，複雜案件得經管考單位同意後於三十個日曆天內處結；

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，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，並將

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。  

    人民陳情案件如係屬財政部轉發或署長電子信箱信件，其處理期

限及展延辦理方式應依「財政部關務署電子信件處理作業程序」

辦理。  

十、人民陳情案件經各關處理後，陳情人如有不同意見再向關務署陳

情時，關務署應視案情內容，依權責逕予處理，或指示處理原

則後函轉各關處理。  

    前項陳情案件之內容涉及風紀或原關顯有處置不當者，應由關務

署交由所屬其他適當單位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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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經機關首長(或副首長) 

或受理單位主管核准，不予處理，但仍應予以登記，以利查

考：  

(一) 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者。  

(二) 同一事由，經予適當處理，並已明確答復後，仍一再陳

情者。  

(三) 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，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

各主管機關陳情者。  

    前項第二款一再向原關或關務署陳情而交辦者，原關得僅函

知陳情人，並副知關務署予以結案。  

十二、管考單位對人民陳情案件，除逐案列管、嚴密管制處理時限

外，於年度終了時，並應就陳情案件數量及所涉及問題之性

質、類別及處理結果，予以分類統計，詳加檢討分析，依據

分析結果研提改進建議，提供機關首長及有關單位參考。 

十三、受理外國人以英文信件為陳情時，應以英文回復為原則。  

十四、其他有關陳情案件事項，依財政部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

案件要點辦理。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